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３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的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３．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７０００００

元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

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证券账户号码 证券账户名称

１ ０８＊＊＊＊＊３０３

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６８７

卢础其

３ ０１＊＊＊＊＊１８４

卢楚隆

４ ０１＊＊＊＊＊３０９

卢楚鹏

５ ０１＊＊＊＊＊９９７

叶远璋

五

、

咨询机构

：

咨询地址

：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高新区

（

容桂

）

建业中路

１３

号证券事务部

咨询联系人

：

卢宇阳

、

吴敏英

咨询电话

：

０７５７－２８３８２８２８

传真电话

：

０７５７－２３８１４７８８

特此公告

。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４

证券简称：龙力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时间和方式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以专人

、

邮件和电话方式送达

。

２．

会议召开时间

、

地点和方式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上午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３．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名

，

实际参加董事

８

名

（

其中独立董事杜军先生未出席

，

亦未委托

其他独立董事代为出席和表决

；

独立董事傅代国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表决

）。

４．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董事认真审议

，

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

１．

审议

《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青岛世纪龙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

，

为集中优势资源做强主营业务

，

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

，

改善公

司资金来源结构

，

集中精力提升公司价值

，

拟将全资子公司青岛世纪龙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和

４０％

股权以及由此衍生的所有权益分别依法转让给自然人陈建与宋永瑞

，

并与其

二人签订

《

股权转让协议

》，

转让价格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审计

、

评估基准日

，

对青岛龙力的财

务和资产进行审计

、

评估

，

以

《

审计报告

》

及

《

评估报告

》

确定的青岛龙力的净资产总额为作价

基础

，

经双方商定

，

股权转让价格为每元注册资本

１．２

元人民币

，

自然人陈建与宋永瑞受让公

司上述股权价格分别为

７２

万元和

４８

万元

。

上述股权受让人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表决结果

：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通过

。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

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公司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青岛世纪龙力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

三

、

备查文件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４

证券简称：龙力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青岛世纪龙力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交易概述

１

、

股权转让的基本情况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将全资子公司青岛世纪龙力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青岛龙力

”）

６０％

股权和

４０％

股权以及由此衍生的所有权益分别依

法转让给自然人陈建与宋永瑞

，

并与其二人签订

《

股权转让协议

》。

自然人陈建与宋永瑞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

，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

２

、

交易生效所必须的审批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

临时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转让全资子

公司青岛世纪龙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无需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二

、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姓名 身份证号码

陈 建

３７２４２６１９７８０２１１５４１Ｘ

宋永瑞

３７２４２６１９７５０１１８４２５１

上述股权受让人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

交易标的

：

青岛世纪龙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

、

青岛世纪龙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５

日

注册地址

：

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

１７５

号内

办公地点

：

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

１７５

号内

注册资本

：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３７０２０２２２８２１７２３７

法定代表人

：

程少博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法律

、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

法律

、

行政法规限

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

批发

、

零售

：

五金交电

，

家用电器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品

），

仪器仪表

，

纺织工艺品

，

机械设备

。 （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

，

须凭许可证经营

）

主要股东

：

公司为青岛龙力控股股东

，

持有

１００％

股权

。

３

、

青岛龙力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账面值 评估值

资产总额

５７２９９８４１．５５ ５８３９７２３３．７９ ８９５８５１６６．６

负债总额

５７０６０２１４．６２ ５７０６０２１４．６２ ９１３８４７０６．６５

应收账款

１９７６６７５３．７３ ２０８０７１０９．１９ ６７９０１１１０．５４

其他应收款

１８６５９２７７．３９ １８９２５３５８．９１ ５５７３１４８．６１

预付账款

１５６４０１５６．４６ １５６４０１５６．４６ ８２６１５３３．１４

净资产

２３９６２６．９３ １３３７０１９．１７ －１７９９５４０．０５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５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０１０１５５５９．８ ２６３１６１９４４．６２

营业利润

２６９８３３６．４７ －３０８４５２７．５１

净利润

２０３９１６６．９８ －２６０３０２０．１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６７１７６２０．２４ １７０６７８６１．１２

（

注

：

以上数据已经大会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

估

）

４

、

公司持有的青岛龙力

１００％

股权权属清晰

，

不存在抵押

、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

不

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

、

诉讼或仲裁事项

，

不存在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５

、

本次股权转让后

，

公司不再持有青岛龙力的股权

。

６

、

公司不存在为青岛龙力提供担保或委托其理财的情况

。

７

、

青岛龙力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

四

、

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

公司将所持有的青岛龙力

６０％

股权和

４０％

股权

（

以下简称

“

标的股权

”）

以及由此衍生

的所有权益分别依法转让给自然人陈建与宋永瑞

。

２

、

本次股权转让青岛龙力

６０％

和

４０％

的股权价格分别为

７２

万元

、

４８

万元

，

是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审计

、

评估基准日

，

对青岛龙力的财务和资产进行审计

、

评估

，

以

《

审计报告

》

及

《

评估报

告

》

确定的青岛龙力的净资产总额为作价基础

，

经双方协商确定

，

股权转让价格为每元注册资

本

１．２

元人民币

，

自然人陈建与宋永瑞亦同意以该价格向公司购买标的股权

。

３

、

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

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付清

。

４

、《

股权转让协议

》

协议生效条件

：

公司和自然人陈建

、

宋永瑞在股权转让协议上有效签

署

。

５

、

股权转让交割方式

、

期限

１

）

经双方一致同意

，

本协议生效之日即为青岛龙力股权交割日

，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

视

为公司将上述股权转让并交割给自然人陈建与宋永瑞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

。

２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青岛龙力的股东权利和义务全部由自然人陈建与宋永瑞享有或

承担

。

６

、

自然人陈建与宋永瑞承诺

：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与公司未来

（

至少一年内

）

经营品种不

重合

。

五

、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

、

土地租赁等情况

。

六

、

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青岛龙力长期亏损

，

影响公司资产质量

，

虽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５

月取得一定利润

，

皆系上年应

收账款收回后冲减的坏账准备金

，

实际青岛龙力依然处于亏损局面

。

公司出售青岛龙力股

权后

，

能够集中优势资源做强主营业务

，

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

，

改善公司资金来源结构

，

集中精力提升公司价值

，

本次交易预计获得投资收益

１３．７

万元

，

此项收益对公司经营成果

影响很小

。

七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

２

、《

公司与陈建

、

宋永瑞关于青岛龙力之股权转让协议

》

３

、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

青岛世纪龙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

４

、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

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青岛世纪龙力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净资产价值的评估报告

》

特此公告

。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332

股票简称：广州药业 编号：

2012-032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

本公司

"

）

收到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

转下达

2012

年第二批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

》（

穗发改高技

【

2012

】

20

号

），

本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

--

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

（

原

"

广州中一药业

有限公司

"

）

的

"

消渴丸制药过程质量控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

"

项目列入国家

2012

年第

二批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投资计划

，

获得中央产业技术研发资

金补助人民币

500

万元

。

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

，

主要从事中成药的研发

、

生

产和销售

，

主要产品为消渴丸

、

胃乃安胶囊

、

腹可安

、

障眼明片等

。

特此公告

。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局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王生物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

海王工业城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五届董事局第三十次会议

。

公司应出席会议董事

１１

名

，

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１１

名

，

均为亲自出席

。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局主

席张思民先生主持召开

。

经会议审议

，

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章程修正案

》（

详见附件一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二

、

审议通过了

《

现金分红管理制度

》（

详见附件二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委派董事及监事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四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交通银行申请授信及贷款的议案

》

同意公司向交通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

，

具体授信金额

、

品种

、

期限

以交通银行深圳分行审批结论为准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海王福药提供担保的议案

》（

详见本公司今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

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网站上的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海王福药提供担保的公告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六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详见本公司今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

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网站上的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和完善

＜

内部控制管理手册

＞

及部分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八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请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鉴于公司内控工作需要

，

同意公司聘请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

，

２０１２

年是该所为公司提供内部控制审计服务的第一个年度

，

公司拟支付的内控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５０

万

元

（

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简介详见附件三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九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详见本公司今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

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网站上的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上述第一

、

第二

、

第五

、

第六

、

第八项议案

，

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附件一

：

公司章程修正案

公司章程修正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以下简称

“《

通

知

》”）

及深圳证监局

《

关于认真贯彻落实

＜

关于进一步

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有关要求的通知

》（

深证局公司字

〔

２０１２

〕

４３

号文件的精神要

求

，

为更加完善现金分红政策

，

使投资者形成稳定的回报预期

，

进一步强化回报股东意识

，

给予投资者合理

投资回报

，

公司拟对

《

公司章程

》

中有关利润分配政策的条款做出如下修订

：

公司拟修订

《

公司章程

》

第二百一十七条

，

并增加两条作为第二百一十八条和第二百一十九条

，

原有后

续条款依次顺延

。

原文

：

“

第二百一十七条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

公司实施利润分配办法

，

应严格遵守

下列规定

：

（

一

）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

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

（

二

）

公司当年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

董事局应在当年的定期报告中披露未分红的原因

以及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

（

三

）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

公司有权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

金

。 ”

拟修订为

：

“

第二百一十七条 公司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

充分听取中小投资者

和独立董事的意见

，

严格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本章程的规定

，

自主决策公司利润分配事项

，

制

定持续

、

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明确的股东回报规划

，

充分维护公司股东依法享有投资收益的权利

。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不得随意调整而降低对股东的回报水平

，

因法律法规

、

监管部门的监管政策发生调

整或公司外部经营环境

、

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而确需调整分红政策的

，

应以维护公司股东利益为出

发点

，

进行详细的论证和说明原因

，

严格履行决策程序

。

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

应当由董事局拟定调整方

案

，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

并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

。

第二百一十八条 公司应当制定年度分红预案

，

具体方案由公司董事局根据监管政策和公司经营状况

拟定

，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

并经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

（

一

）

公司董事局在决策和形成分红预案时

，

应详细记录管理层建议

、

参会董事的发言要点

、

独立董事

意见

、

董事局投票表决情况等内容

，

并形成书面记录作为公司档案妥善保存

。

（

二

）

公司独立董事应对公司董事局制定的年度分红预案发表独立意见

。

（

三

）

公司监事会应对董事局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

监督

，

并针对年度盈利但未提出利润分配预案的情况

，

发表专项说明和意见

。

（

四

）

若公司当年盈利且具备现金分红条件而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的

，

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分红

方案时除现场会议外

，

还应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

五

）

公司应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和现金分红政策执行情况

。

若年度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分

红预案

，

公司应在年度报告中详细说明未提出现金分红的原因

、

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

使用计划

。

第二百一十九条 公司当年实现盈利

，

并在弥补完亏损

、

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

、

盈余公积金后具有可

分配利润的

，

应该进行利润分配

。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总额

。

（

一

）

公司可以采用现金

、

股票

、

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

、

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

（

二

）

若公司当年盈利

，

且具备现金分红条件

，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应以现金分红为主

；

在公司当年无重

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计划的情况下

，

公司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应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的百分之十

。

上述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计划须经公司董事局批准

，

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

施

。

（

三

）

公司可以在中期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红

，

具体分配比例由董事局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有关

规定拟定

，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

（

四

）

公司股东不得违规占用公司资金

，

若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

公司有权扣减该股东所

分配的现金红利

，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 ”

附件二

：

现金分红管理制度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分红管理制度

为进一步推动公司建立科学

、

持续

、

稳定的分红机制

，

完善公司的分红决策机制和管理制度

，

保护中小

投资者合法权益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证监发

［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

）、

深圳证监局

《

关于认真贯彻落实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有关要求的通

知

》（

深证局公司字

〔

２０１２

〕

４３

号

）

以及本公司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制定本制度

。

第一章 现金分红政策

第一条 公司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理回报

，

实行持续

、

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

，

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

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

可以不再提取

。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

，

应当先用当年

利润弥补亏损

。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

，

经股东大会决议

，

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

公司

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

，

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

但

《

公司章程

》

规定不按持股比例

分配的除外

。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

，

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

，

股东必须将违反

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

第二条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

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

。

但是

，

资本公

积金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

，

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

本的

２５％

。

第三条 公司董事局应当在进行专项研究论证后制定利润分配方案

，

并详细说明规划安排的理由等情

况

，

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及中小股东的意见

，

并将利润分配方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

公司董事局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

（

或股

份

）

的派发事项

。

第四条 公司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

，

按下列顺序分配

：

（

一

）

弥补上一年度的亏损

；

（

二

）

提取法定公积金

１０％

；

（

三

）

提取任意公积金

；

（

四

）

支付股东股利

。

第五条 公司当年实现盈利

，

并在弥补完亏损

、

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

、

盈余公积金后具有可分配利润

的

，

应该进行利润分配

。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总额

。

（

一

）

公司可以采用现金

、

股票

、

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

、

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

（

二

）

若公司当年盈利

，

且具备现金分红条件

，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应以现金分红为主

；

在公司当年无重

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计划的情况下

，

公司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应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的百分之十

。

上述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计划须经公司董事局批准

，

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

施

。

（

三

）

公司可以在中期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红

，

具体分配比例由董事局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有关

规定拟定

，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

（

四

）

公司股东不得违规占用公司资金

，

若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的

，

公司有权扣减该股东

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

第六条 应以每

１０

？

股表述分红派息

、

转增股本的比例

，

股本基数应当以方案实施前的实际股本为准

。

第七条 如扣税的

，

说明扣税后每

１０

？

股实际分红派息的金额

、

数量

。

第二章 股东回报规划

第八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

应牢固树立回报股东的意识

，

利润分配政

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

第九条 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

由董事局提出分红议案

，？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

并提交股东大会

进行表决

。

公司应广泛听取股东对公司分红的意见与建议

，

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

并接受股东的

监督

。

第十条 公司应当严格执行公司章程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以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现金分红具体方

案

。

确有必要对公司章程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更的

，

应当满足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

，

履行

相应的决策程序

，

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 ／ ３

以上通过

。

第三章 分红决策机制

第十一条 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比例由董事局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经营状况拟定

，

董事局

应当就利润分配事宜进行专项研究论证

，

详细说明规划安排的理由等情况

，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

由股东大

会审议决定

。

公司应切实保障社会公众股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权利

，

若公司当年盈利且具备现金分红条件

而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的

，

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分红方案时除现场会议外

，

还应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

。

第十二条 公司利润分配方式应以现金分红为主

；

根据公司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的实际情况

，

当公司具

备股本扩张能力或遇有新的投资项目

，

为满足长期发展的要求

，

增强后续发展和盈利能力

，

在项目投资资

金需求较大时可采用股票股利

。

第四章 分红监督约束机制

第十三条 公司独立董事应对公司董事局制定的年度分红预案发表独立意见

。

第十四条 公司监事会应对董事局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

序进行监督

，

并针对年度盈利但未提出利润分配预案的情况

，

发表专项说明和意见

。

第十五条 公司董事局在决策和形成分红预案时

，

应详细记录管理层建议

、

参会董事的发言要点

、

独立

董事意见

、

董事局投票表决情况等内容

，

并形成书面记录作为公司档案妥善保存

。

第十六条 公司应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和现金分红政策执行情况

。

若年度盈利但未提出现

金分红预案

，

公司应在年度报告中详细说明未提出现金分红的原因

、

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

途和使用计划

。

第十七条 公司在前次发行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了分红政策

、

股东回报规划和分红计划的

，

应在年度报

告中对其执行情况作为重大事项加以提示

。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

，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规定执行

。

第十九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局负责解释

。

第二十条 本制度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

。

附件三

：

五洲松德会计师事务所简介

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简介

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五洲松德

）

前身为天津会计师事务所

，

成立于

１９８４

年

，

是新中国

恢复注册会计师制度后成立最早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

后经脱钩改制和数次机构重组

，

整合了若干家具有

各种资源优势及业务背景的专业机构

，

并于

２００７

年底更名为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

五洲松德现已是中国颇具规模的知名财务专业服务机构

，

同时也是浩信国际

（

ＨＬＢ

）

会计集团之中国成员所

。

２０１０

年

，

五洲松德在全国会计师事务所百强排名中

，

位列第

２０

位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

五洲松德拥有从业人员

１０００

余人

，

其中

：

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专业人员

８００

余人

，

具

有各类中高级以上职称的专人员

４１６

人

，

包括新时期行业领军人物

４

名

，

海外留学人员

３０

余名

。

业务板块包

括审计

、

管理咨询

、

税务服务

、

资产评估等业务

，

并拥有证券期货业务审计资格

、

证券期货业务资产评估资

格等资质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海王福药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由于业务发展需要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王福药

”）

拟于

２０１２

年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山支行申请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借款

，

向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金城支行申请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借款

，

向厦门国际银行福州分行申请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借款

，

向厦门银

行福州分行申请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借款

，

向中国民生银行福州分行申请人民币

１

，

７００

万元借款

。

上述银行总

授信及借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在总额度内各家银行的授信及借款具体额度可根据银行审批

情况适当调整

。

为支持海王福药业务发展

，

本公司拟为海王福药在上述银行的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本公司

为海王福药提供担保的担保期限

、

担保金额及担保形式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

由于海王福药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

本

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

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担保需要提交公司董事局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二

、

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海王福药系本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

，

本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海王英特龙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海王英特龙

”）

持有该公司

８０％

股权

。

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

注册地址为

：

福州

市晋安区鼓山镇中下

２７９

号

。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

：

生产

、

销售

：

片剂

（

含激素

、

头孢菌素类

、

抗肿瘤类

、

第二类

精神药品

）、

颗粒剂

（

头孢菌素类

）、

硬胶囊剂

（

含青霉素类

、

头孢菌素类

、

抗肿瘤类

）、

散剂

、

干湿悬剂

、

大容量

注射剂

、

小容量注射剂

（

含激素类

、

抗肿瘤类

）、

原料药

；

生产经营

：

维生素

Ａ．Ｄ

葡萄糖

、

口服葡萄糖

、

维生素钙

铁锌葡萄糖

、

维生素镘钙片

、

１８－

氨基酸口服液

、

新鱼腥草含片

、

果维营养泡腾片

、

茶含片

、

葡萄糖饮料

、

维生

素氨基酸饮料

、

复方甘草片

、

复合鱼腥草口服液

、

夏桑菊口服液

、

龙芝蛋白肽肠溶胶囊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

务

。

海王福药股东持股情况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海王英特龙持有该公司

８０％

股权

，

海王福药自然人管理层

股东持有该公司

２０％

股权

。

海王福药股东持股架构图如下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海王福药资产总额为

３０

，

６８１．４１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１８

，

３８２．０３

万元

，

净资产为

１２

，

２９９．３８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３５

，

２６８．３７

万元

，

净利润为

３

，

１２８．９２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海王福药资产总额为

３２

，

３１１．２０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１８

，

３３９．０１

万元

，

净资产为

１３

，

９７２．１９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为

１０

，

０５０．１４

万元

，

净利润为

１

，

６７２．８２

万元

。

三

、

协议主要内容

１

、

本公司拟为海王福药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山支行申请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

，

具体担保期限

、

担保金额及担保形式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

２

、

本公司拟为海王福药向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金城支行申请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借款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

，

具体担保期限

、

担保金额及担保形式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

３

、

本公司拟为海王福药向厦门国际银行福州分行申请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具体担

保期限

、

担保金额及担保形式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

４

、

本公司拟为海王福药向厦门银行福州分行申请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具体担保

期限

、

担保金额及担保形式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

５

、

本公司拟为海王福药向中国民生银行福州分行申请人民币

１

，

７００

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具体

担保期限

、

担保金额及担保形式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

本公司拟为海王福药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在总额度内本公司对海王福药在

上述银行申请授信及借款提供担保的具体额度可根据银行审批情况适当调整

。

四

、

公司董事局意见

１．

提供担保的原因

海王福药为本公司医药制造产业的主要控股子公司之一

，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３５

，

２６８．３７

万元

。

随着

业务规模的增长

，

海王福药对营运资金的需求量增加

，

为支持海王福药的业务发展

，

公司拟为海王福药上

述借款提供担保

。

２．

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鉴于海王福药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目前生产经营稳定

，

盈利能力强

，

公司认为海王福药不能偿还

银行借款的风险较小且可控

，

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同时

，

由于海王福药融资资金到位后可

以利用该资金发展经营业务

、

提升业务规模

，

公司认为本次为海王福药提供担保有利于本公司及海王福药

的经营与发展

。

３

、

同比例担保及反担保情况

海王福药股东持股情况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海王英特龙持有该公司

８０％

股权

，

自然人管理层股东持有

该公司

２０％

股权

。

鉴于银行的融资担保要求等情况

，

海王福药的直接持股股东暂未为海王福药的上述授信及借款直接

提供担保或同比例担保

。

为控制本公司的担保风险

，

海王福药自然人股东

（

管理层股东

）

已与本公司签订

《

股权质押

（

反担保

）

协

议

》，

拟将其所持海王福药股权质押予本公司

，

为本公司为海王福药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３９

，

５８３．７７

万元

（

全部为本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或子公司之间提供的互保

），

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５０．００％

。

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

：

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２－０２９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释义

：

本公司

、

公司

、

海王生物

：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海王英特龙

：

深圳市海王英特龙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海王福药

：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

浙江海王

：

浙江海王医药有限公司

山东银河

：

山东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

河南东森

：

河南东森医药有限公司

菏泽海王

：

菏泽海王医药有限公司

聊城华德

：

聊城利民华德药品有限公司

安徽海王

：

安徽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

湖北海王

：

湖北海王医药有限公司

河南海王

：

河南海王医药有限公司

银河投资

：

深圳市海王银河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一

、

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为支持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发展

，

保证其资金需要

，

海王生物

（

包括本部及控股子公司

）

拟在

２０１２

年度为

１０

家相关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亿元额度的财务资助

，

其中

：

经营性财务资助约

３．５

亿元

，

资助期

限约为

１－１２

个月

；

临时性资金周转资助约

１６．５

亿元

，

资助期限平均约为

５

个工作日

。

公司

（

包括公司本部及控股子公司

）

２０１２

年拟为

１０

家相关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预计累计额度如下

：

序号 接受财务资助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拟提供财务资助额度

（

人民币

：

万元

）

１

海王英特龙

６

，

０００

２

海王福药

１０

，

０００

３

浙江海王

３

，

５００

４

山东银河

８８

，

０００

５

河南东森

６０

，

０００

６

菏泽海王

１

，

０００

７

聊城华德

３

，

０００

８

安徽海王

８００

９

湖北海王

２４

，

０００

１０

河南海王

３

，

７００

１１

合计

２００

，

０００

财务资助方式

：

１

、

上述拟提供的财务资助中

，

拟为海王英特龙提供的

６

，

０００

万元资助

、

拟为海王福药提供的

１

亿元资

助

、

拟为河南东森提供的

９

，

０００

万元资助

、

拟为山东银河提供的

１

个亿元资助

，

为经营性借用

，

资金资助期限

约为一年

，

按照同期银行基准利率收取资金占用费

；

２

、

其他部分财务资助主要用于相关控股子公司转换贷款的临时性资金周转

，

资助资金期限平均约为

５

个工作日

、

资助次数相对频繁

，

公司不收取资金占用费

。

由于本次接受资助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

，

本次财务资助不构成关联交易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６

号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

的规

定

，

本次财务资助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二

、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

一

）

被资助人

：

海王英特龙

１

、

公司名称

：

深圳市海王英特龙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

、

注册登记情况

注册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郎山二路北海王技术中心科研大楼

１

栋

１

楼

法定代表人

：

张锋

注册资本

：

１６

，

７８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主营业务

：

生物技术的咨询服务

；

生化仪器的购销

；

生物技术服务及其产品的开发

、

生产

（

有分支机构

经营

）

销售

（

以上凡属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除外

）；

进出口业务

（

按资格证书办理

）

３

、

股东持股比例

本公司持有海王英特龙

７０．３８％

股份

，

Ｈ

股社会公众股东持有海王英特龙

２５．３９％

股份

，

其他自然人内资

股东持有海王英特龙

４．２３％

股份

。

海王英特龙相关自然人内资股东不是本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

员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

４

、

财务状况

根据海王英特龙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在香港联交所公开发布的业绩报告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海王英特龙

总资产为人民币

７６

，

１３２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４８

，

６２８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４７

，

４６５

万元

，

净利

润为人民币

２

，

９４５

万元

（

包括少数股东权益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海王英特龙总资产为人民币

８１

，

２６６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４９

，

８３５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第

一季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１３

，

２１６

万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

，

２０７

万元

（

包括少数股东权益

）。

（

二

）

被资助人

：

海王福药

１

、

公司名称

：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

２

、

注册登记情况

注册地址

：

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中下

２７９

号

法定代表人

：

张思民

注册资本

：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

生产

、

销售

：

片剂

（

含激素

、

头孢菌素类

、

抗肿瘤类

、

第二类精神药品

）、

颗粒剂

（

头孢菌素类

）、

硬胶囊剂

（

含青霉素类

、

头孢菌素类

、

抗肿瘤类

）、

散剂

、

干湿悬剂

、

大容量注射剂

、

小容量注射剂

（

含激素类

、

抗肿瘤类

）、

原料药

；

生产经营

：

维生素

Ａ．Ｄ

葡萄糖

、

口服葡萄糖

、

维生素钙铁锌葡萄糖

、

维生素镘钙片

、

１８－

氨

基酸口服液

、

新鱼腥草含片

、

果维营养泡腾片

、

茶含片

、

葡萄糖饮料

、

维生素氨基酸饮料

、

复方甘草片

、

复合

鱼腥草口服液

、

夏桑菊口服液

、

龙芝蛋白肽肠溶胶囊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

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３

、

股东持股比例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海王英特龙持有海王福药

８０％

股份

，

其他少数股东持有

２０％

股份

。

海王福药的少数

股东不是本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

４

、

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海王福药总资产为人民币

３０

，

６８１．４１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２

，

２９９．３８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３５

，

２６８．３７

万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３

，

１２８．９２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海王福药总资产为人民币

３２

，

３１１．２０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３

，

９７２．１９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第一季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１０

，

０５０．１４

万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

，

６７２．８２

万元

。

（

三

）

被资助人

：

浙江海王

１

、

公司名称

：

浙江海王医药有限公司

２

、

注册登记情况

注册地址

：

杭州市下城区朝晖路

１７５

号联锦大厦

Ａ

座

１３

层南面和

１４

层

法定代表人

：

宋建华

注册资本

：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

批发

：

中药饮片

、

中成药

、

化学药制剂

、

抗生素制剂

、

生化药品

、

生物制品

、

麻黄碱复方制剂

；

批发

、

零售

：

医疗器械

，

日用化妆品

，

消字号消毒产品

，

日用化工产品

、

化学试剂及医药中间体

（

除化学危险

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

玻璃仪器

；

服务

：

承办会务

，

经济信息咨询

（

除商品中介

），

仓储

（

除化学危险品

）；

其他

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

３

、

股东持股比例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银河和银河投资分别持有浙江海王

５０％

股份

。

４

、

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浙江海王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２

，

７２３．５３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４

，

９０８．４２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

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２２

，

４７０．９８

万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４３．７８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浙江海王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３

，

５５５．６０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４

，

９１５．６３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第

一季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５

，

０９４．７８

万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７．２１

万元

。

（

四

）

被资助人

：

山东银河

１

、

公司名称

：

山东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

２

、

注册登记情况

注册地址

：

山东省潍坊市健康东街甲

１９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孔宪俊

注册资本

：

６

，

９２５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

批发

：

中成药

、

中药材

、

中药饮片

、

化学药剂

、

化学原料药

、

抗生素

、

生化药品

、

生物制品

（

含疫

苗

）、

麻醉药品

、

精神药品

、

医疗用毒性药品

（

中药

、

西药

）、

罂粟壳

、

蛋白同化制剂

、

肽类激素

、

药品类易制毒

化学品

；

销售

：

Ⅱ

、

Ⅲ

类

：

６８０５

注射穿刺器械

、

６８６６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

６８６６

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

，

Ⅱ

类

：

６８０１

基础外科手术器械

、

６８０８

神经外科手术器械

、

６８０７

胸腔心血管外科手术器械

、

６８２１

医用化验和基础设

备器具

、

６８０８

医用超声仪器有关设备及器具

、

６８５４

手术室

、

急救室

、

诊疗室设备及器具

、

６８５６

病房护理设备

及器具

、

６８５７

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

、

６８５８

医用冷疗

、

低温

、

冷藏设备及器具

；

经营预包装食品及保健品

。

３

、

股东持股比例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银河投资持有山东银河

６０．５８％

股份

，

其他少数股东持有山东银河

３９．４２％

的股份

。

山

东银河的少数股东不是本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

４

、

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山东银河总资产为人民币

２１１

，

９２４．１５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６

，

２２６．５６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

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２７２

，

２００．０７

万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２

，

５９１．３４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山东银河总资产为人民币

２１６

，

２６３．３８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７

，

２３７．５４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第一季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８３

，

７３３．５６

万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

，

０１０．９７

万元

。

（

五

）

被资助人

：

河南东森

１

、

公司名称

：

河南东森医药有限公司

２

、

注册登记情况

注册地址

：

南阳市高新区

３＃

法定代表人

：

杨拴成

注册资本

：

３

，

４５０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

中成药

、

化学药制剂

、

抗生素

、

生化药品

、

生物制品

（

除疫苗

）、

第二

、

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

按

《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

核定的范围经营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保健食品

、

中药饮片销售

。

日化用品

、

消杀用品销售

（

国家法律

、

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须经审批方可经营的项目

，

未获得批准前不得开展经营活

动

）

＊

３

、

股东持股比例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银河投资持有河南东森

７３．９１％

股份

，

其他少数股东持有

２６．０９％

。

河南东森的少数股

东不是本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

４

、

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河南东森总资产为人民币

５１

，

３６９．８３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４

，

８０４．２６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

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４０

，

３４９．５５

万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

，

３４６．２１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河南东森总资产为人民币

６４

，

２０８．７９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５

，

３１２．４８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第

一季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１６

，

６８３．９７

万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５０８．２２

万元

。

（

六

）

被资助人

：

菏泽海王

１

、

公司名称

：

菏泽海王医药有限公司

２

、

注册登记情况

注册地址

：

菏泽市牡丹区康庄路北辰社区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

：

刘占军

注册资本

：

２

，

５５０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

中成药

、

化学药制剂

、

化学原料药

、

抗生素

、

生化药品

、

生物制品

（

除疫苗

）、

中药材

、

中药饮片

的批发

，

二

、

三类医疗器械产品的销售

。

３

、

股东持股比例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银河和银河投资分别持有

４４．１２％

的股份

，

其他少数股东持有

１１．７６％

股份

。

荷泽

海王的少数股东不是本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

４

、

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菏泽海王总资产为人民币

５

，

４３７．６６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２

，

４８６．９６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７

，

３６９．２６

万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５７．１７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菏泽海王资产总额为

５

，

７４９．９６

万元

，

净资产为

２

，

４０８．１１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营业

收入为

３

，

６８４．２０

万元

，

净利润为

－７８．８５

万元

。

（

七

）

被资助人

：

聊城华德

１

、

公司名称

：

聊城利民华德药品有限公司

２

、

注册登记情况

注册地址

：

聊城市兴华西路

５７

号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刘占军

注册资本

：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

前置许可经营项目

：

中成药

、

化学原料药

、

化学药制剂

、

抗生素

、

生化药品

、

生物制品

（

除疫

苗

）

批发

（

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预包装食品零售

（

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

）。

一般经营项目

：

化妆洗涤用品

、

健身器材

、

日用百货销售

。

３

、

股东持股比例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银河和银河投资分别持有聊城华德

３５％

的股份

，

其他少数股东持有

３０％

股份

。

聊城华德的少数股东不是本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

４

、

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聊城华德总资产为人民币

３

，

８４９．８６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２

，

９３５．１２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

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１

，

１４６．２１

万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６４．８８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聊城华德资产总额为

３

，

８４８．７５

万元

，

净资产为

２

，

９１９．３０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营业

收入为

４２３．１３

万元

，

净利润为

－１５．８２

万元

。

（

八

）

被资助人

：

安徽海王

１

、

公司名称

：

安徽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

２

、

注册登记情况

注册地址

：

合肥新站区星火路星火集贸市场二楼

法定代表人

：

刘占军

注册资本

：

３

，

００６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

中成药

、

化学原料药

、

化学药制剂

、

抗生素

、

生化药品

、

生物制品

、

医疗器械

、

蛋白同化制剂

、

肽类激素

、

保健食品

、

保健用品

、

消杀用品销售

、

医疗信息咨询服务

。

３

、

股东持股比例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银河持有安徽海王

７４．５％

的股份

，

其他少数股东持有

２５．５％

股份

。

安徽海王的少

数股东不是本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

４

、

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安徽海王总资产为人民币

６

，

７３８．１３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２

，

８８２．３４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１２

，

４６２．２６

万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３０．５２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安徽海王资产总额为

６

，

３８８．２６

万元

，

净资产为

２

，

９２９．４４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营业

收入为

１

，

６０２．４４

万元

，

净利润为

４７．１０

万元

。

（

九

）

被资助人

：

湖北海王

１

、

公司名称

：

湖北海王医药有限公司

２

、

注册登记情况

注册地址

：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长兴工业园黎明工业区长兴路

法定代表人

：

刘占军

注册资本

：

２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

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

凭许可证从事中成药

、

中药材

、

中药饮品

、

化学原料药

、

化学药制剂

、

抗

生素制剂

、

抗生素原料药

、

生化药品

、

生物制品的销售

（

有效期限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６

日止

）（

上述经营范围中有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审批的经营项目

，

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

３

、

股东持股比例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银河投资持有湖北海王

８０％

股份

，

其他少数股东持有

２０％

股份

。

湖北海王的少数股

东不是本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

４

、

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湖北海王总资产为人民币

８

，

３０５．１８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２

，

７００．４８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６

，

１８４．８５

万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９６．０８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湖北海王资产总额为

１０

，

０４４．９０

万元

，

净资产为

２

，

８６４．１８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营

业收入为

３

，

３５０．２０

万元

，

净利润为

１６３．６９

万元

。

（

十

）

被资助人

：

河南海王

１

、

公司名称

：

河南海王医药有限公司

２

、

注册登记情况

注册地址

：

郑州市管城区未来路

８４９

号

１－２

层附

３

号

法定代表人

：

刘占军

注册资本

：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

中成药

，

化学药制剂

，

抗生素

，

生化药品

，

生物制品

（

除疫苗

）

的批发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

五金交电

、

针纺织品

、

服装

、

文化用品

、

日用百货

、

保健食品的销售

；

第三类

：

注射穿刺器械

；

医用光学器

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

；

手术室

、

急救室

、

诊断室设备及器具

；

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

；

第二类

：

临床检验分析

仪器

（

不含体外诊断试剂

）；

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

；

矫形外科

（

骨科

）

手术器械

；（

医疗器械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６

日

）

３

、

股东持股比例

本公司持有河南海王

５１．０６％

股份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银河持有

４８．９４％

股份

。

４

、

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河南海王总资产为人民币

８

，

２８８．５８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６

，

１０５．０４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１３

，

８９４．３０

万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８６．００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河南海王资产总额为

９

，

５７５．０３

万元

，

净资产为

６

，

１９１．２９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营业

收入为

３

，

７９５．７９

万元

，

净利润为

８６．２６

万元

。

三

、

董事局意见

本公司董事局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朗山二路海王工业城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五

届董事局第三十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该议案由

１１

名董事表决一

致通过

。

鉴于本公司统筹调拨资金的实际情况

，

为支持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

，

保证其资金需要

，

公司

（

含本部及

控股子公司

）

拟为相关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

由于本次接受财务资助的对象

，

均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

且绝大部份财务资助的用

途是为控股子公司转换贷款提供的临时性资金周转

，

资助资金占用时间短

，

公司认为本次财务资助不能收

回风险较小且可控

，

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对于为相关控股子公司提供经营性财务资助

（

期限在

１－１２

个月

）

的情况

，

为进一步降低上市公司风险

，

公司将在实际发生资助时根据被资助子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与被资助相关子公司的少数股东协商

，

要求具备

条件的少数股东向上市公司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

四

、

独立董事意见

鉴于公司统筹调拨资金的实际情况

，

为支持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

，

保证其资金需要

，

公司

（

含本部及控

股子公司

）

为相关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公司实际经营和发展的需要

。

为规范公司有关提供财务资助的运作

，

本次公司董事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提供财务资助相关议案

是必要的

，

有关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相关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的要求

。

五

、

上市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实际对控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人民币

２８

，

３０７．９９

万元

，

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３５．７５％

。

六

、

公司已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逾期情况

截止目前

，

公司已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不存在逾期情况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召集人

：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

、

合规性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上市公司相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

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４．

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

星期一

）

上午

９

：

３０

５．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召开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

星期一

）

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

公司股东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７．

会议召开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技术北区朗山二路海王工业城公司多功能厅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

《

公司章程修正案

》（

详见本公司今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网

站上的

《

第五届董事局第

３０

次会议决议公告

》）

该议案为特别提案

，

须经出席股东大会

２ ／ ３

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审议通过

。

２

、

审议

《

现金分红管理制度

》（

详见本公司今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

网站上的

《

第五届董事局第

３０

次会议决议公告

》）

该议案为特别提案

，

须经出席股东大会

２ ／ ３

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审议通过

。

（

３

）

审议

《

关于改选监事的议案

》（

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

券报

》

及巨潮网站上的

《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暨改选监事的公告

》；

（

４

）

审议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海王福药提供担保的议案

》（

详见本公司今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

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网站上的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海王福药提供担保的公告

》）；

（

５

）

审议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详见本公司今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网站上的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

（

６

）

审议

《

关于聘请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详见本公司今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网站上的

《

第五届董事局第

３０

次会议决议公告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

、

持股凭证和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

授

权委托书

、

授权人股东帐户卡及持股证明

、

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

法人股股东持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

、

法定代表人签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

出席人身份证原件

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

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或信函的方式登记

）。

２．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９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开会前半小时

。

３．

登记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技术北区朗山二路海王工业城海王生物董事局办公室

四

、

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技术北区朗山二路海王工业城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０３３６

传真

：

０７５５－２６９６８９９５

联系人

：

张全礼

、

慕凌霞

、

王云雷

邮编

：

５１８０５７

２．

会议费用

大会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交通

、

食宿费自理

。

五

、

授权委托书

（

详见附件

）

六

、

备查文件

１．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局决议等

；

２．

其他文件

。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本人对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审议事项的委托投票指示

如下

：

序号 议 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一 公司章程修正案

二 现金分红管理制度

三 关于改选监事的议案

四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海王福药提供担保的议案

五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六 关于聘请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

或法人股东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或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受托人签字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专项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

本公司

：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海王药业

：

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

海王福药

：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

一

、

控股子公司海王药业获得生物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补贴

根据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以及深圳市财政委员会联合下发的

《

关于下达深圳市生物

、

互联网

、

新能源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２０１１

年第二批扶持计划的通知

》（

深发改

［

２０１１

］

１７８２

号

），

公司控股子公司海王药业的

“

创新

ｆ．Ｘ

抑制剂

－

赛利诺坦的研究开发

”

项目被列入深圳市生物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

２０１１

年第二批扶持计划

，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份收到深圳市财政拨付的专项补助资金人民币

１００

万

元

。

海王药业依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６

号

－

政府补助

》

的相关规定

，

将该补贴收入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

＼

补贴

收入科目

。

二

、

控股子公司海王福药获得开发项目补助资金

根据福州市财政局及福州市经济委员会联合下发的

《

关于下达

２０１１

年福州市产学研联合开发项目补助

资金的通知

》（

榕财企

［

２０１２

］

９

号

），

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的

“

氯法拉滨原料药及其注

射液的研究与开发

”

项目被列入相关开发补助项目

，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收到福州市财政局拨付的开发补助资金

人民币

２０

万元

。

海王福药依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６

号

－

政府补助

》

的相关规定

，

将该补贴收入计入当期营业

外收入

＼

补贴收入科目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3

2012

年

6

月

29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600973

证券简称：宝胜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22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以传真

、

电子邮件及专人

送达等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议案等资

料

。

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

本次会

议应出席董事

8

人

，

实际出席

8

人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一

、

以

8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收购山东合浩通电缆有限公司

60%

股权的议案

》。

详情请见公司

2012

年

6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上披露的

《

宝胜

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山东合浩通电缆有限公司

60%

股权的公告

》。

二

、

以

8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向珠海华润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

为保证公司对贷款银行和贷款条件的选择性

，

公司拟向珠海华润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5

亿元

，

由宝胜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授信期限壹年

。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